
 

聯合專利商標事務所 UNION PATENT SERVICE CENTER 

TAIPEI OFFICE 
11th F., 346 Nanking E., Road, Sec. 3, Taipei 105, TAIWAN 

TEL：(886-2) 2721-1306  

FAX：(886-2) 2752-1800；2711-5984 

E-mail：upsc@unionpatent.com.tw 

URL：www.unionpatent.com.tw 

TOKYO OFFICE                                

9th Floor 1-28-1-901 Higashi-Ikebukuro, Toshima-ku, Tokyo 

TEL：03-3988-7421 

FAX：03-3988-3491；03-3988-7424 

E-mail：upsc@unionpatent.co.jp 

URL：www.unionpatent.co.jp 

HONG KONG OFFICE 
Units E-F, 20th Floor, Neich Tower, 128 Gloucester Road, Hong Kong 

TEL：(852)2511-1348 

FAX：(852)2511-6737；2507-4697 

E-mail：upsc@unionpatent.com.hk 

URL：www.unionpatent.com.hk 

 

1 

[ 臺灣專利舉發案聽證作業方案自 2018年 3月 31日起實施 ] 
 
 

對於取得專利權保護之專利，任何人如認為有違反專利要件等事由，依據專

利法之規定可備具理由及證據向智慧財產局提起舉發，經審查確定舉發成立者，

應撤銷該專利權。智慧財產局對於專利舉發案之審查，除了現行之書面文件及面

詢方式之審理作業，日前預告將採行聽證之口頭審理方式，因而依據行政程序法

之聽證程序等相關規定來制訂「專利舉發案件聽證作業方案」。智慧財產局於2018

年 3月 31日正式公告此方案自即日起實施，其要點如下。 

 

1. 聽證之舉辦可由舉發案之當事人（舉發人、被舉發人/專利權人）以書面方

式申請，經對造同意且智慧財產局認可，或由智慧財產局依職權舉辦。 

2. 智慧財產局會在舉行聽證期日之 30天前以書面方式通知當事人並公告之。 

3. 對於非當事人之利害關係人，可於聽證公告後 20 天內檢附證明文件申請列

席聽證。一般民眾如要旁聽，也可於聽證期日前 10天內提出申請書。 

4. 聽證程序原則上為公開，但如當事人認為公開有違背公益或損害其利益之

虞，可於收到聽證通知後 10 天內附具理由申請聽證不公開，由智慧財產局

決定全部或一部不公開。 

5. 當事人如要提出新理由或證據，可於聽證通知送達後 10 天內先以書面方式

提出，同時自行送交對造當事人。 

6. 聽證由三位以上之審查人員以合議制方式進行。 

7. 聽證應當場作成紀錄，由審查人員、當事人、利害關係人等簽署後附卷。 

8. 智慧財產局於聽證作成之行政處分，當事人如有不服，其行政救濟程序，應

免除訴願程序，逕提行政訴訟。 

 

綜上所述，專利舉發案件之聽證方案除了提供兩造當事人就爭議事由、證據

和法律見解等進行口頭陳述與相互詢答，有助於審查人員釐清爭點以作成正確的

審定，也使我國專利審查制度達到更透明化和公正，且簡化舉發案件的行政救濟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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